
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函

機關地址：106235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116

巷18號

聯絡方式：楊懿婷 02-27718121分機1213

受文者：如正、副本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6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台財產署管字第1114000565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核示海域土石採取案件涉臨時起卸區等附屬設施使

用國有非公用土地或未登記土地之使用費及使用保

證金核計方式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署111年6月10日台財產署管字第11140005650號

函送111年5月31日「研商土石採取案件之臨時起卸

區等附屬設施需用國有非公用土地或未登記土地之

使用費及使用保證金計收方式有關事宜」會議紀錄

(諒達)續辦，兼復本署中區分署111年3月28日台財

產中改字第11150004610號函。

二、各分署、辦事處受理業者申請海域土石採取案件，

除海域土石採取區依土石採取法第9條規定免計收使

用費及使用保證金外，倘涉其附屬設施需用非海域

之國有非公用土地或未登記土地者，該附屬設施設

置區之各年期預收使用費、實際使用費及使用保證

金核計方式，依「國有非公用土地土石採取案件處

理要點」(下稱土採要點)第8點及相關規定(如本署

107年7月19日台財產署管字第10700203090號函示)

計算後，乘以附屬設施設置區面積占總面積(計畫核

定土石採取區及附屬設施設置區面積總和)比例計

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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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函示另案納修土採要點。

正本：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各分署

副本：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各分署所屬辦事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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